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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信息篇（2020/10/19~2020/10/23） 

国家级 

1、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遴选申请资料要求》的通告(2020年第 32号) 

为更好地服务申请人，进一步提高参比制剂遴选工作的质量和效率，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化学仿制药参比制剂遴选申请资料要求》（见附件），根

据《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药品技术指导原则发布程序的通知》（药监综药管〔2020〕9号）要求，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核同意，现予发布，自

发布之日起施行。 

2、关于注射剂一致性评价补充资料相关事宜的通知 

化学仿制药注射剂一致性评价工作开展以来，部分注射剂一致性评价品种注册申报资料缺陷明显，与相关的指导原则要求差距较大，需补充开展大

量新的研究工作。为落实《药品注册管理办法》（2020年总局第 27号令）相关要求，进一步提高注射剂一致性评价工作效率，优化审评审批流程，现

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1. 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书面补充资料需在 80日内补回，逾期不能按要求提交全部补充资料的，将不予批准。 

2. 中心对于补充资料存在实质性缺陷的，将按不批准处理，不再进行第二次发补。 

3. 申请人可主动撤回申请，自行完善相关研究后重新申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0年 10月 21日 

3、关于公开征求《治疗绝经后骨质疏松症创新药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意见的通知 

ICH指导原则《Q3D（R2）：元素杂质指导原则》现进入第 3阶段征求意见。按照 ICH相关章程要求，ICH监管机构成员需收集本地区关于第 2b

阶段指导原则草案的意见并反馈 ICH。 

Q3D（R2）原文和译文见附件，现就该指导原则及中文翻译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NDE0ODI4Mg==&mid=2650398744&idx=1&sn=39284a0c659892d39b482cfc360a36b2&chksm=833d1d4db44a945ba8868d913e0450afbccf375445ea17ae141e031df57d636bbeb35d1d7c05&scene=126&sessionid=1603417634&key=9255e861c291e6d589e4a03220bb913dcd2836727371ae15539f591433ee31da6dfe843c847b00577164bec42d96049498e784b66325e8d72a62535e955e765f95da3f9f120df6171742416194125f335e1dd23e82e4699cb473d8c97a60f1841ef131b13fcffbaa02fefa6adcc0b087aae5b506a4c6752d37c2a56b2109dbaa&ascene=1&uin=MjI0NDU1NTczNQ%3D%3D&devicetype=Windows+7+x64&version=6300002f&lang=zh_CN&exportkey=Ax8BCZcrEiM5D4HnJI28374%3D&pass_ticket=nGTvWCmn%2FtGa5KWHEXqklIB5w6ZrIjLkoIpYzOW60g5oGwXJB1XQ1UimeeVkgjgD&wx_header=0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NDE0ODI4Mg==&mid=2650398744&idx=1&sn=39284a0c659892d39b482cfc360a36b2&chksm=833d1d4db44a945ba8868d913e0450afbccf375445ea17ae141e031df57d636bbeb35d1d7c05&scene=126&sessionid=1603417634&key=9255e861c291e6d589e4a03220bb913dcd2836727371ae15539f591433ee31da6dfe843c847b00577164bec42d96049498e784b66325e8d72a62535e955e765f95da3f9f120df6171742416194125f335e1dd23e82e4699cb473d8c97a60f1841ef131b13fcffbaa02fefa6adcc0b087aae5b506a4c6752d37c2a56b2109dbaa&ascene=1&uin=MjI0NDU1NTczNQ%3D%3D&devicetype=Windows+7+x64&version=6300002f&lang=zh_CN&exportkey=Ax8BCZcrEiM5D4HnJI28374%3D&pass_ticket=nGTvWCmn%2FtGa5KWHEXqklIB5w6ZrIjLkoIpYzOW60g5oGwXJB1XQ1UimeeVkgjgD&wx_header=0
http://www.cde.org.cn/news.do?method=viewInfoCommon&id=e9479a9ad7a89b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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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各界如有意见，请于 2020年 11月 21日前通过电子邮箱反馈我中心。 

联系人：刘丽鹤、宁黎丽 

邮  箱: liulh@cde.org.cn ；ningll@cde.org.cn 

ICH工作办公室 

2020年 10月 21日 

4、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中药注册受理审查指南（试行）》的通告（2020年第 34号） 

根据《国家药监局关于发布<中药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的通告》（2020 年第 68 号），为推进相关配套规范性文件、技术指导原则起草制定

工作，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部署下，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中药注册受理审查指南（试行）》（见附件），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核同意，现

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0年 10月 21 日 

5、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液仿制药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和《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仿制药研究

技术指导原则（试行）》的通告（2020年第 36号） 

为推进特殊注射剂化学仿制药的研究与开发，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部署下，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液仿制药研究技术指

导原则（试行）》和《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仿制药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见附件）。根据《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药品技术指导

原则发布程序的通知》（药监综药管〔2020〕9号）要求，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核同意，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0年 10月 21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NDE0ODI4Mg==&mid=2650398744&idx=1&sn=39284a0c659892d39b482cfc360a36b2&chksm=833d1d4db44a945ba8868d913e0450afbccf375445ea17ae141e031df57d636bbeb35d1d7c05&scene=126&sessionid=1603417634&key=9255e861c291e6d589e4a03220bb913dcd2836727371ae15539f591433ee31da6dfe843c847b00577164bec42d96049498e784b66325e8d72a62535e955e765f95da3f9f120df6171742416194125f335e1dd23e82e4699cb473d8c97a60f1841ef131b13fcffbaa02fefa6adcc0b087aae5b506a4c6752d37c2a56b2109dbaa&ascene=1&uin=MjI0NDU1NTczNQ%3D%3D&devicetype=Windows+7+x64&version=6300002f&lang=zh_CN&exportkey=Ax8BCZcrEiM5D4HnJI28374%3D&pass_ticket=nGTvWCmn%2FtGa5KWHEXqklIB5w6ZrIjLkoIpYzOW60g5oGwXJB1XQ1UimeeVkgjgD&wx_header=0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NDE0ODI4Mg==&mid=2650398744&idx=1&sn=39284a0c659892d39b482cfc360a36b2&chksm=833d1d4db44a945ba8868d913e0450afbccf375445ea17ae141e031df57d636bbeb35d1d7c05&scene=126&sessionid=1603417634&key=9255e861c291e6d589e4a03220bb913dcd2836727371ae15539f591433ee31da6dfe843c847b00577164bec42d96049498e784b66325e8d72a62535e955e765f95da3f9f120df6171742416194125f335e1dd23e82e4699cb473d8c97a60f1841ef131b13fcffbaa02fefa6adcc0b087aae5b506a4c6752d37c2a56b2109dbaa&ascene=1&uin=MjI0NDU1NTczNQ%3D%3D&devicetype=Windows+7+x64&version=6300002f&lang=zh_CN&exportkey=Ax8BCZcrEiM5D4HnJI28374%3D&pass_ticket=nGTvWCmn%2FtGa5KWHEXqklIB5w6ZrIjLkoIpYzOW60g5oGwXJB1XQ1UimeeVkgjgD&wx_header=0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NDE0ODI4Mg==&mid=2650398744&idx=1&sn=39284a0c659892d39b482cfc360a36b2&chksm=833d1d4db44a945ba8868d913e0450afbccf375445ea17ae141e031df57d636bbeb35d1d7c05&scene=126&sessionid=1603417634&key=9255e861c291e6d589e4a03220bb913dcd2836727371ae15539f591433ee31da6dfe843c847b00577164bec42d96049498e784b66325e8d72a62535e955e765f95da3f9f120df6171742416194125f335e1dd23e82e4699cb473d8c97a60f1841ef131b13fcffbaa02fefa6adcc0b087aae5b506a4c6752d37c2a56b2109dbaa&ascene=1&uin=MjI0NDU1NTczNQ%3D%3D&devicetype=Windows+7+x64&version=6300002f&lang=zh_CN&exportkey=Ax8BCZcrEiM5D4HnJI28374%3D&pass_ticket=nGTvWCmn%2FtGa5KWHEXqklIB5w6ZrIjLkoIpYzOW60g5oGwXJB1XQ1UimeeVkgjgD&wx_heade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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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化学仿制药口服片剂功能性刻痕设计和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的通告（2020年第 35号） 

为推进化学仿制药口服固体制剂的研究与开发，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部署下，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化学仿制药口服片剂功能性刻痕设计和

研究技术指导原则（试行）》（见附件）。根据《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药品技术指导原则发布程序的通知》（药监综药管〔2020〕9号）要求，

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核同意，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0年 10月 21 日 

7、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关于发布《化学药品注射剂包装系统密封性研究技术指南（试行）》和《化学药品注射剂生产所用的塑料组件系统相容

性研究技术指南（试行）》的通告（2020 年第 33号） 

为指导化学药品注射剂的研发，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部署下，药审中心组织制定了《化学药品注射剂包装系统密封性研究技术指南（试

行）》和《化学药品注射剂生产所用的塑料组件系统相容性研究技术指南（试行）》（见附件 1、2）。根据《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关于印发药品技

术指导原则发布程序的通知》（药监综药管〔2020〕9号）要求，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核同意，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 

2020年 10月 21日 

 

知识产权信息篇（2020/10/17~2020/10/23）  

国家级 

1、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举办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试点示范工作系列培训班的通知 

国知办函运字〔2020〕90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四川省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NDE0ODI4Mg==&mid=2650398744&idx=1&sn=39284a0c659892d39b482cfc360a36b2&chksm=833d1d4db44a945ba8868d913e0450afbccf375445ea17ae141e031df57d636bbeb35d1d7c05&scene=126&sessionid=1603417634&key=9255e861c291e6d589e4a03220bb913dcd2836727371ae15539f591433ee31da6dfe843c847b00577164bec42d96049498e784b66325e8d72a62535e955e765f95da3f9f120df6171742416194125f335e1dd23e82e4699cb473d8c97a60f1841ef131b13fcffbaa02fefa6adcc0b087aae5b506a4c6752d37c2a56b2109dbaa&ascene=1&uin=MjI0NDU1NTczNQ%3D%3D&devicetype=Windows+7+x64&version=6300002f&lang=zh_CN&exportkey=Ax8BCZcrEiM5D4HnJI28374%3D&pass_ticket=nGTvWCmn%2FtGa5KWHEXqklIB5w6ZrIjLkoIpYzOW60g5oGwXJB1XQ1UimeeVkgjgD&wx_header=0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NDE0ODI4Mg==&mid=2650398744&idx=1&sn=39284a0c659892d39b482cfc360a36b2&chksm=833d1d4db44a945ba8868d913e0450afbccf375445ea17ae141e031df57d636bbeb35d1d7c05&scene=126&sessionid=1603417634&key=9255e861c291e6d589e4a03220bb913dcd2836727371ae15539f591433ee31da6dfe843c847b00577164bec42d96049498e784b66325e8d72a62535e955e765f95da3f9f120df6171742416194125f335e1dd23e82e4699cb473d8c97a60f1841ef131b13fcffbaa02fefa6adcc0b087aae5b506a4c6752d37c2a56b2109dbaa&ascene=1&uin=MjI0NDU1NTczNQ%3D%3D&devicetype=Windows+7+x64&version=6300002f&lang=zh_CN&exportkey=Ax8BCZcrEiM5D4HnJI28374%3D&pass_ticket=nGTvWCmn%2FtGa5KWHEXqklIB5w6ZrIjLkoIpYzOW60g5oGwXJB1XQ1UimeeVkgjgD&wx_header=0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NDE0ODI4Mg==&mid=2650398744&idx=1&sn=39284a0c659892d39b482cfc360a36b2&chksm=833d1d4db44a945ba8868d913e0450afbccf375445ea17ae141e031df57d636bbeb35d1d7c05&scene=126&sessionid=1603417634&key=9255e861c291e6d589e4a03220bb913dcd2836727371ae15539f591433ee31da6dfe843c847b00577164bec42d96049498e784b66325e8d72a62535e955e765f95da3f9f120df6171742416194125f335e1dd23e82e4699cb473d8c97a60f1841ef131b13fcffbaa02fefa6adcc0b087aae5b506a4c6752d37c2a56b2109dbaa&ascene=1&uin=MjI0NDU1NTczNQ%3D%3D&devicetype=Windows+7+x64&version=6300002f&lang=zh_CN&exportkey=Ax8BCZcrEiM5D4HnJI28374%3D&pass_ticket=nGTvWCmn%2FtGa5KWHEXqklIB5w6ZrIjLkoIpYzOW60g5oGwXJB1XQ1UimeeVkgjgD&wx_heade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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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对地方知识产权工作的分级分类指导，高质量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试点示范工作，持续提升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根据《2020年

全国知识产权人才专业能力提升培训计划》，定于 2020年 10月至 12月，面向全国知识产权系统行政管理人员举办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试点示范工作系

列培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计划安排 

培训时间安排如下，具体培训日程由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另行通知。 

序号 
培训班名称 培训时间 培训形式 

1 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作培训班 10月 27日-28日 网络在线 

2 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工作培训班 11月 2日-3日 网络在线 

3 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专题研修班 11月 16日-18日 
面授（北

京） 

4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工作培训班 12月 7日-9日 
面授（北

京） 

二、培训内容 

围绕知识产权运营、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与监管、知识产权标准化与认证、专利导航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地理标志运用促进等主题开展培训，总结交流

研讨地方落实《推动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年度工作指引（2020）》的进展和成效、基于机构改革后地方知识产权工作的业务特点和干部人员情况、试点

示范城市和试点示范县建设工作经验。 

三、培训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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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专题研修班参加人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处级领导干部 2名。 

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工作培训班参加人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负责试点城市工作的处室负责人 1名，各试点城市

知识产权局负责人 1名。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工作培训班参加人员：各示范城市知识产权局主要负责人 1名，负责示范城市工作的处室负责人 1名。 

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作培训班参加人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局负责强县工作的工作人员 1名，有关试点示范县（区）知识产权

局负责人 1名及相关工作人员 1—2名。 

四、报名报到事宜 

（一）面授班的培训费和食宿费由我局承担，交通费自理。 

（二）请各省（区、市）局汇总本省（区、市）参训人员信息，将报名回执（附件 1）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邮箱：

wangyan@ciptc.org.cn），邮件主题请注明“××培训班报名”。 

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作培训班和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城市工作培训班报名截止时间为 10月 21日，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专题研修班和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

市工作培训班报名截止时间为 11月 9 日。逾期报送或未统一报送的，视为放弃参加培训。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专题研修班报到时间为 11月 16日，国

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工作培训班报到时间为 12月 7日，报到地点为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 6号）。 

请根据疫情防控发展形势及防控要求，严格执行培训期间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特此通知。 

附件：报名回执.docx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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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产权培训中心 

联系人：杨妮娅  王 彦 

电 话：010—82966090  82966028 

邮 箱：wangyan@ciptc.org.cn 

                                                                                                          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2020年 10月 16日 

2、国家知识产权局 教育部关于确定 2020 年度国家知识产权试点示范高校的通知 

国知发运字〔2020〕4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教育厅（委、局），四川省知识产权服务促进中心，教育部直属各

高校，其他部委直属各高校： 

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的决策部署，大力提升高校知识产权能力和水平，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

室、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知识产权试点示范高校建设工作的通知》（国知办发运字〔2020〕8号）要求，国家知识产权局、教育部开展了国

家知识产权示范高校认定和国家知识产权试点高校遴选工作。经申报、推荐、评审等程序，决定认定北京大学等 30 所高校为 2020年度国家知识产权示

范高校（以下简称示范高校）、遴选中国人民大学等 80所高校为 2020年度国家知识产权试点高校（以下简称试点高校）。试点示范工作有效期为 2020 

年 10月至 2023年 10月。 

请各试点示范高校按照《国家知识产权试点示范高校建设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的若干意

见》（教科技〔2020〕1号）要求，扎实做好知识产权试点示范高校建设工作，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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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工作方案。要围绕《工作方案》明确的建设目标，结合自身实际，完善高校知识产权工作体系建设，研究制定本校试点示范建设工作方案和配

套措施，明确重点任务、分工安排、时间进度和保障措施，确保试点示范工作落到实处。试点示范建设工作方案要在 2020年年底前以正式文件形式印

发，并报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教育部备案。 

二、加强组织保障。各试点示范高校要将国家知识产权试点示范高校建设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完善校主要领导负责，科研、财务、法务、资产、信

息服务、产业等部门分工合作的知识产权统筹协调机制，加强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强化知识产权管理运营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切实加大政策支

持、资金投入和条件保障力度。 

三、加强业务指导。各试点示范高校于每年 1月底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教育部报送上年度工作报告，包括年度工作情况、创新举措、工作成效、下一

步工作计划等。试点示范期满后，国家知识产权局、教育部将组织考核验收，主要对照《工作方案》要求，结合各试点示范高校的工作方案、年度工作

报告等，对试点示范高校工作取得成效进行考核评价。各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有关高校的指导，进一步完善本地区高校知识产

权政策体系，加大对高校知识产权工作的指导和支持力度，做好试点示范高校的重点联系和跟踪服务。 

各试点示范高校的创新做法、重大进展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及时报告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教育部。对于试点示范高校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措施、经

验做法和优秀案例，将向全国高校推广，有效发挥试点示范高校的辐射带动作用。 

特此通知。 

附件：1．2020年度国家知识产权示范高校名单.docx 

   2．2020年度国家知识产权试点高校名单.docx 

联系方式：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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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徐俊峰  陈明媛 

电  话：010—62086568  62086565 

邮  箱：chanyechu@cnipa.gov.cn 

教育部科技司 

联系人：刘法磊  蔡固顺 

电  话：010—66096733  66092093 

邮  箱：gxc7937@moe.edu.cn 

国家知识产权局教育部 

2020年 10月 16日 

地方级 

1、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关于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和优势企业典型案例征集和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 

北京市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优势企业： 

为充分发挥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和优势企业(以下简称优势示范企业)引领带动作用,探索运用知识产权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支撑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有效路径，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开展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和优势企业典型案例征集遴选和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国知办函运字

〔2020〕895号）要求，现组织开展北京市开展优势示范企业典型案例征集遴选和年度考核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典型案例征集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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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含）以前认定的优势示范企业，请认真总结梳理并按格式撰写知识产权支撑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典型案例(模板见附件 1)。我局将组织

典型案例遴选及宣传推广，并择优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推荐。 

二、优势示范企业年度考核 

请北京市各优势示范企业认真填写《2019 年度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和优势企业年度考核信息统计表》（附件 2）及先进个人推荐材料（附件

3）。 

考核内容： 

1.2017年（含）以前认定的优势示范企业，考核内容包括：企业知识产权工作情况（110分）、典型案例情况（40 分），满分 150 分； 

2.其他优势示范企业，考核内容包括：企业知识产权工作情况（110 分）、优势示范企业建设工作方案出台（20 分）及落实情况（20 分），满分

150 分。 

我局将组织年度考核。考核结果分优秀、一般、较差三个等次。其中，100 分以上为优秀，70-100分为一般，70 分以下为较差。我局将从年度考

核结果为优秀的优势示范企业中，择优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推荐企业知识产权工作先进个人。 

请将以上年度考核和典型案例材料于 10月 28日前发送电子邮件至 chanyechu@zscqj.beijing.gov.cn，并同时在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和优势企业

管理系统（网址 http://shenbao.cneip.org.cn）中填写提交。请各优势示范企业高度重视，认真撰写和填报有关内容，按时提交。 

特此通知。 

附件 1 典型案例模板.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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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年度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和优势企业年度考核信息表.doc 

附件 3 2019年度企业知识产权工作先进个人推荐表.doc 

北京市知识产权局 

2020年 10月 21日 

2、天津市知识产权局关于下达 2020 年第三批知识产权专项资金资助计划的通知（津知发规字〔2020〕25号） 

各区知识产权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天津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津财建一〔2016〕28 号）和《天津市专利资助管理办法》（津知发规字〔2016〕7号）的要求，

现下达第三批知识产权专项资金资助计划，涉及 16个区（滨海新区 3个功能区）共计 41个项目，合计 1095.4312 万元。请各单位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管

理规定使用资金，专款专用。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附件-2020年第三批知识产权专项资金资助计划明细表.doc 

天津知识产权局 

2020年 10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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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1、关注学习！最新《专利法》全文（修改对照版）（知识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鼓励发明创造，推动发明创造的应用，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的发明创造是指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  

实用新型，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  

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整体或者局部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 

第三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负责管理全国的专利工作；统一受理和审查专利申请，依法授予专利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专利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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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需要保密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五条 

对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  

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获取或者利用遗传资源，并依赖该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 

第六条 

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申请被批

准后，该单位为专利权人。该单位可以依法处置其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促进相关发明创造的实施和运用。 

非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申请被批准后，该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为专利权人。  

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单位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订有合同，对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的归属作出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七条 

对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非职务发明创造专利申请，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压制。 

第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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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以上单位或者个人合作完成的发明创造、一个单位或者个人接受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委托所完成的发明创造，除另有协议的以外，申请专利的权

利属于完成或者共同完成的单位或者个人；申请被批准后，申请的单位或者个人为专利权人。 

第九条 

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专利权。但是，同一申请人同日对同样的发明创造既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又申请发明专利，先获得的实用新型专利权尚

未终止，且申请人声明放弃该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可以授予发明专利权。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分别就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专利权授予最先申请的

人。 

第十条 

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可以转让。中国单位或者个人向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转让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办理手续。转让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登记，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予以公告。专

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转让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第十一条 

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被授予后，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

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外观设计专利

权被授予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外观设计专利产品。 

第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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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他人专利的，应当与专利权人订立实施许可合同，向专利权人支付专利使用费。被许可人无权允许合同规定以外的任何单位

或者个人实施该专利。 

第十三条 

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申请人可以要求实施其发明的单位或者个人支付适当的费用。 

第十四条 

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共有人对权利的行使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没有约定的，共有人可以单独实施或者以普通许可方式许可他人实施该专利；

许可他人实施该专利的，收取的使用费应当在共有人之间分配。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行使共有的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应当取得全体共有人的同意。 

第十五条 

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应当对职务发明创造的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给予奖励；发明创造专利实施后，根据其推广应用的范围和取得的经济效益，对发明

人或者设计人给予合理的报酬。 

国家鼓励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实行产权激励，采取股权、期权、分红等方式，使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合理分享创新收益。 

第十六条 

发明人或者设计人有权在专利文件中写明自己是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专利权人有权在其专利产品或者该产品的包装上标明专利标识。 

第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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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在中国申请专利的，依照其所属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

约，或者依照互惠原则，根据本法办理。 

第十八条 

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在中国申请专利和办理其他专利事务的，应当委托依法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

办理。  

中国单位或者个人在国内申请专利和办理其他专利事务的，可以委托依法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办理。  

专利代理机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按照被代理人的委托办理专利申请或者其他专利事务；对被代理人发明创造的内容，除专利申请已经公布

或者公告的以外，负有保密责任。专利代理机构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将在中国完成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应当事先报经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进行保密审查。保密审查的程序、期限

等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执行。  

中国单位或者个人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提出专利国际申请。申请人提出专利国际申请的，应当遵守前款规定。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本法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处理专利国际申请。对违反本条第一款规定向外国申请专利

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中国申请专利的，不授予专利权。 

第二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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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专利和行使专利权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滥用专利权损害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滥用专利权，排除或者限制竞争，构成垄断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处理。 

第二十一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客观、公正、准确、及时的要求，依法处理有关专利的申请和请求。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加强专利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完整、准确、及时发布专利信息，提供专利基础数据，定期出版专利公报，促进专利信

息传播与利用。  

在专利申请公布或者公告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对其内容负有保密责任。 

第二章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第二十二条 

授予专利权的发明和实用新型，应当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  

新颖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属于现有技术；也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就同样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

过申请，并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或者公告的专利文件中。  

创造性，是指与现有技术相比，该发明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该实用新型具有实质性特点和进步。  

实用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能够制造或者使用，并且能够产生积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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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所称现有技术，是指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 

第二十三条 

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应当不属于现有设计；也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就同样的外观设计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记

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告的专利文件中。  

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与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的组合相比，应当具有明显区别。  

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不得与他人在申请日以前已经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  

本法所称现有设计，是指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设计。 

第二十四条 

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在申请日以前六个月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丧失新颖性：  

（一）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为公共利益目的首次公开的； 

（二）在中国政府主办或者承认的国际展览会上首次展出的； 

（三）在规定的学术会议或者技术会议上首次发表的；  

（四）他人未经申请人同意而泄露其内容的。 

第二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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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下列各项，不授予专利权： 

（一）科学发现； 

（二）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 

（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四）动物和植物品种； 

（五）原子核变换方法以及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 

（六）对平面印刷品的图案、色彩或者二者的结合作出的主要起标识作用的设计。 

对前款第（四）项所列产品的生产方法，可以依照本法规定授予专利权。 

第三章 专利的申请 

第二十六条 

申请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应当提交请求书、说明书及其摘要和权利要求书等文件。 

请求书应当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名称，发明人的姓名，申请人姓名或者名称、地址，以及其他事项。 

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必要的时候，应当有附图。摘要应当简要说明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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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清楚、简要地限定要求专利保护的范围。 

依赖遗传资源完成的发明创造，申请人应当在专利申请文件中说明该遗传资源的直接来源和原始来源；申请人无法说明原始来源的，应当陈述理

由。 

第二十七条 

申请外观设计专利的，应当提交请求书、该外观设计的图片或者照片以及对该外观设计的简要说明等文件。 

申请人提交的有关图片或者照片应当清楚地显示要求专利保护的产品的外观设计。 

第二十八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收到专利申请文件之日为申请日。如果申请文件是邮寄的，以寄出的邮戳日为申请日。 

第二十九条 

申请人自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外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或者自外观设计在外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六个月内，又在中国

就相同主题提出专利申请的，依照该外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依照相互承认优先权的原则，可以享有优先权。 

申请人自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或者自外观设计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六个月内，又向国务

院专利行政部门就相同主题提出专利申请的，可以享有优先权。 

第三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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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要求发明、实用新型专利优先权的，应当在申请的时候提出书面声明，并且在第一次提出申请之日起十六个月内，提交第一次提出的专利申

请文件的副本。 

申请人要求外观设计专利优先权的，应当在申请的时候提出书面声明，并且在三个月内提交第一次提出的专利申请文件的副本。 

申请人未提出书面声明或者逾期未提交专利申请文件副本的，视为未要求优先权。 

第三十一条 

一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应当限于一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的两项以上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

出。 

一件外观设计专利申请应当限于一项外观设计。同一产品两项以上的相似外观设计，或者用于同一类别并且成套出售或者使用的产品的两项以上外

观设计，可以作为一件申请提出。 

第三十二条 

申请人可以在被授予专利权之前随时撤回其专利申请。 

第三十三条 

申请人可以对其专利申请文件进行修改，但是，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文件的修改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对外观设计专

利申请文件的修改不得超出原图片或者照片表示的范围。 

第四章 专利申请的审查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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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收到发明专利申请后，经初步审查认为符合本法要求的，自申请日起满十八个月，即行公布。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申

请人的请求早日公布其申请。 

第三十五条 

发明专利申请自申请日起三年内，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申请人随时提出的请求，对其申请进行实质审查；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请求实

质审查的，该申请即被视为撤回。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自行对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实质审查。 

第三十六条 

发明专利的申请人请求实质审查的时候，应当提交在申请日前与其发明有关的参考资料。发明专利已经在外国提出过申请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

可以要求申请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该国为审查其申请进行检索的资料或者审查结果的资料；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提交的，该申请即被视为撤回。 

第三十七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对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实质审查后，认为不符合本法规定的，应当通知申请人，要求其在指定的期限内陈述意见，或者对其申请

进行修改；无正当理由逾期不答复的，该申请即被视为撤回。 

第三十八条 

发明专利申请经申请人陈述意见或者进行修改后，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仍然认为不符合本法规定的，应当予以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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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条 

发明专利申请经实质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授予发明专利权的决定，发给发明专利证书，同时予以登记和公告。发

明专利权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第四十条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经初步审查没有发现驳回理由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授予实用新型专利权或者外观设计专利权的决定，发给

相应的专利证书，同时予以登记和公告。实用新型专利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第四十一条 

专利申请人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驳回申请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请求复审。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

复审后，作出决定，并通知专利申请人。 

专利申请人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章 专利权的期限、终止和无效 

第四十二条 

发明专利权的期限为二十年，实用新型专利权的期限为十年，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期限为十五年，均自申请日起计算。 

自发明专利申请日起满四年，且自实质审查请求之日起满三年后授予发明专利权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专利权人的请求，就发明专利在授权过

程中的不合理延迟给予专利权期限补偿，但由申请人引起的不合理延迟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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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补偿新药上市审评审批占用的时间，对在中国获得上市许可的新药相关发明专利，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专利权人的请求给予专利权期限补偿。

补偿期限不超过五年，新药批准上市后总有效专利权期限不超过十四年。 

第四十三条 

专利权人应当自被授予专利权的当年开始缴纳年费。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专利权在期限届满前终止：（一）没有按照规定缴纳年费的；（二）专利权人以书面声明放弃其专利权的。专利权在期限届满

前终止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登记和公告。 

第四十五条 

自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公告授予专利权之日起，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认为该专利权的授予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的，可以请求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宣告

该专利权无效。 

第四十六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对宣告专利权无效的请求应当及时审查和作出决定，并通知请求人和专利权人。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

门登记和公告。 

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维持专利权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无效宣

告请求程序的对方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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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条 

宣告无效的专利权视为自始即不存在。 

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对在宣告专利权无效前人民法院作出并已执行的专利侵权的判决、调解书，已经履行或者强制执行的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

定，以及已经履行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和专利权转让合同，不具有追溯力。但是因专利权人的恶意给他人造成的损失，应当给予赔偿。 

依照前款规定不返还专利侵权赔偿金、专利使用费、专利权转让费，明显违反公平原则的，应当全部或者部分返还。 

第六章 专利实施的特别许可 

第四十八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地方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会同同级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加强专利公共服务，促进专利实施和运用。 

第四十九条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发明专利，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报经国务院批准，

可以决定在批准的范围内推广应用，允许指定的单位实施，由实施单位按照国家规定向专利权人支付使用费。 

第五十条 

专利权人自愿以书面方式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声明愿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其专利，并明确许可使用费支付方式、标准的，由国务院专利

行政部门予以公告，实行开放许可。就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提出开放许可声明的，应当提供专利权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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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权人撤回开放许可声明的，应当以书面方式提出，并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予以公告。开放许可声明被公告撤回的，不影响在先给予的开放许

可的效力。 

第五十一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意愿实施开放许可的专利的，以书面方式通知专利权人，并依照公告的许可使用费支付方式、标准支付许可使用费后，即获得

专利实施许可。 

开放许可实施期间，对专利权人缴纳专利年费相应给予减免。 

实行开放许可的专利权人可以与被许可人就许可使用费进行协商后给予普通许可，但不得就该专利给予独占或者排他许可。 

第五十二条 

当事人就实施开放许可发生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进行调解，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

诉。 

第五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根据具备实施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的申请，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 

（一）专利权人自专利权被授予之日起满三年，且自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满四年，无正当理由未实施或者未充分实施其专利的； 

（二）专利权人行使专利权的行为被依法认定为垄断行为，为消除或者减少该行为对竞争产生的不利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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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条 

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 

第五十五条 

为了公共健康目的，对取得专利权的药品，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制造并将其出口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的国家或

者地区的强制许可。 

第五十六条 

一项取得专利权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比前已经取得专利权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具有显著经济意义的重大技术进步，其实施又有赖于前一发明或者实

用新型的实施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根据后一专利权人的申请，可以给予实施前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强制许可。 

在依照前款规定给予实施强制许可的情形下，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根据前一专利权人的申请，也可以给予实施后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强制许可。 

第五十七条 

强制许可涉及的发明创造为半导体技术的，其实施限于公共利益的目的和本法第五十三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第五十八条 

除依照本法第五十三条第（二）项、第五十五条规定给予的强制许可外，强制许可的实施应当主要为了供应国内市场。 

第五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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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本法第五十三条第（一）项、第五十六条规定申请强制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其以合理的条件请求专利权人许可其实施专

利，但未能在合理的时间内获得许可。 

第六十条 

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给予实施强制许可的决定，应当及时通知专利权人，并予以登记和公告。给予实施强制许可的决定，应当根据强制许可

的理由规定实施的范围和时间。强制许可的理由消除并不再发生时，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根据专利权人的请求，经审查后作出终止实施强制许可的

决定。 

第六十一条 

取得实施强制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不享有独占的实施权，并且无权允许他人实施。 

第六十二条 

取得实施强制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付给专利权人合理的使用费，或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的规定处理使用费问题。付给使

用费的，其数额由双方协商；双方不能达成协议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裁决。 

第六十三条 

专利权人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关于实施强制许可的决定不服的，专利权人和取得实施强制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关于实施强

制许可的使用费的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七章 专利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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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条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

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为准，简要说明可以用于解释图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该产品的外观设计。 

第六十五条 

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即侵犯其专利权，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

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可以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当事人

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侵权人期满不起诉又不停止侵权行为的，管理专利

工作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进行处理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事人的请求，可以就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当事

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六十六条 

专利侵权纠纷涉及新产品制造方法的发明专利的，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的证明。 

专利侵权纠纷涉及实用新型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的，人民法院或者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要求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出具由国务院专利行政

部门对相关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进行检索、分析和评价后作出的专利权评价报告，作为审理、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证据；专利权人、利害关系人或者

被控侵权人也可以主动出具专利权评价报告。 

第六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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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利侵权纠纷中，被控侵权人有证据证明其实施的技术或者设计属于现有技术或者现有设计的，不构成侵犯专利权。 

第六十八条 

假冒专利的，除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外，由负责专利执法的部门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

或者违法所得在五万元以下的，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九条 

负责专利执法的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证据，对涉嫌假冒专利行为进行查处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询问有关当事人，调查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的情况； 

（二）对当事人涉嫌违法行为的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三）查阅、复制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的合同、发票、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四）检查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的产品； 

（五）对有证据证明是假冒专利的产品，可以查封或者扣押。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时，可以采取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所列措施。 

负责专利执法的部门、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依法行使前两款规定的职权时，当事人应当予以协助、配合，不得拒绝、阻挠。 

第七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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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应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处理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专利侵权纠纷。 

地方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处理专利侵权纠纷，对在本行政区域内侵犯其同一专利权的案件可以合并处理；

对跨区域侵犯其同一专利权的案件可以请求上级地方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 

第七十一条 

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

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对故意侵犯专利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三

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人民法院为确定赔偿数额，在权利人已经尽力举证，而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主要由侵权人掌握的情况下，可以责令侵权人提供与侵权行为

相关的账簿、资料；侵权人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的账簿、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判定赔偿数额。 

第七十二条 

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专利权、妨碍其实现权利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

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财产保全、责令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作出一定行为的措施。 

第七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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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制止专利侵权行为，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在起诉前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 

第七十四条 

侵犯专利权的诉讼时效为三年，自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以及侵权人之日起计算。 

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至专利权授予前使用该发明未支付适当使用费的，专利权人要求支付使用费的诉讼时效为三年，自专利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他人使用其发明之日起计算，但是，专利权人于专利权授予之日前即已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自专利权授予之日起计算。 

第七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 

（一）专利产品或者依照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由专利权人或者经其许可的单位、个人售出后，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该产品的； 

（二）在专利申请日前已经制造相同产品、使用相同方法或者已经作好制造、使用的必要准备，并且仅在原有范围内继续制造、使用的； 

（三）临时通过中国领陆、领水、领空的外国运输工具，依照其所属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依照互惠原则，为运输工

具自身需要而在其装置和设备中使用有关专利的； 

（四）专为科学研究和实验而使用有关专利的； 

（五）为提供行政审批所需要的信息，制造、使用、进口专利药品或者专利医疗器械的，以及专门为其制造、进口专利药品或者专利医疗器械的。 

第七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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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上市审评审批过程中，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人与有关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因申请注册的药品相关的专利权产生纠纷的，相关当事人可以向

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就申请注册的药品相关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他人药品专利权保护范围作出判决。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规定的期限内，可以根据

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作出是否暂停批准相关药品上市的决定。 

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人与有关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也可以就申请注册的药品相关的专利权纠纷，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请求行政裁决。 

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制定药品上市许可审批与药品上市许可申请阶段专利权纠纷解决的具体衔接办法，报国务院同意

后实施。 

第七十七条 

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许诺销售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的专利侵权产品，能证明该产品合法来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十八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条规定向外国申请专利，泄露国家秘密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九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不得参与向社会推荐专利产品等经营活动。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违反前款规定的，由其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消除

影响，有违法收入的予以没收；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八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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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专利管理工作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

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八章 附则 

第八十一条 

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申请专利和办理其他手续，应当按照规定缴纳费用。 

第八十二条 

本法自 2021年 6月 1日起施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 

（2020年 10月 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二条第四款修改为：“外观设计，是指对产品的整体或者局部的形状、图案或者其结合以及色彩与形状、图案的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

适于工业应用的新设计。” 

二、将第六条第一款修改为：“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

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申请被批准后，该单位为专利权人。该单位可以依法处置其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促进相关发明创造的实施和

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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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将第十四条改为第四十九条。 

四、将第十六条改为第十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国家鼓励被授予专利权的单位实行产权激励，采取股权、期权、分红等方式，使发明人

或者设计人合理分享创新收益。” 

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条：“申请专利和行使专利权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不得滥用专利权损害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滥用专利权，排除或者限制竞争，构成垄断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处理。” 

六、删除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中的“及其专利复审委员会”。 

将第二款修改为：“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加强专利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完整、准确、及时发布专利信息，提供专利基础数据，定期出版专

利公报，促进专利信息传播与利用。” 

七、在第二十四条中增加一项，作为第一项：“（一）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为公共利益目的首次公开的”。 

八、将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修改为：“（五）原子核变换方法以及用原子核变换方法获得的物质”。 

九、将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申请人自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或者自外观设计在中国第一次提出

专利申请之日起六个月内，又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就相同主题提出专利申请的，可以享有优先权。 

十、将第三十条修改为：“申请人要求发明、实用新型专利优先权的，应当在申请的时候提出书面声明，并且在第一次提出申请之日起十六个月

内，提交第一次提出的专利申请文件的副本。 

“申请人要求外观设计专利优先权的，应当在申请的时候提出书面声明，并且在三个月内提交第一次提出的专利申请文件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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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未提出书面声明或者逾期未提交专利申请文件副本的，视为未要求优先权。” 

十一、将第四十一条修改为：“专利申请人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驳回申请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

请求复审。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复审后，作出决定，并通知专利申请人。 

“专利申请人对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的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十二、将第四十二条修改为：“发明专利权的期限为二十年，实用新型专利权的期限为十年，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期限为十五年，均自申请日起计

算。 

“自发明专利申请日起满四年，且自实质审查请求之日起满三年后授予发明专利权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专利权人的请求，就发明专利在授权

过程中的不合理延迟给予专利权期限补偿，但由申请人引起的不合理延迟除外。 

“为补偿新药上市审评审批占用的时间，对在中国获得上市许可的新药相关发明专利，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专利权人的请求给予专利权期限补

偿。补偿期限不超过五年，新药批准上市后总有效专利权期限不超过十四年。” 

十三、将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中的“专利复审委员会”修改为“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 

十四、将第六章的章名修改为“专利实施的特别许可”。 

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八条：“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地方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会同同级相关部门采取措施，加强专利公共服

务，促进专利实施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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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条：“专利权人自愿以书面方式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声明愿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其专利，并明确许可使用

费支付方式、标准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予以公告，实行开放许可。就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提出开放许可声明的，应当提供专利权评价报告。 

“专利权人撤回开放许可声明的，应当以书面方式提出，并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予以公告。开放许可声明被公告撤回的，不影响在先给予的开放

许可的效力。” 

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一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意愿实施开放许可的专利的，以书面方式通知专利权人，并依照公告的许可使用费支付

方式、标准支付许可使用费后，即获得专利实施许可。 

“开放许可实施期间，对专利权人缴纳专利年费相应给予减免。 

“实行开放许可的专利权人可以与被许可人就许可使用费进行协商后给予普通许可，但不得就该专利给予独占或者排他许可。”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二条：“当事人就实施开放许可发生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请求国务院专利行

政部门进行调解，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十九、将第六十一条改为第六十六条，将第二款修改为：“专利侵权纠纷涉及实用新型专利或者外观设计专利的，人民法院或者管理专利工作的部

门可以要求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出具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对相关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进行检索、分析和评价后作出的专利权评价报告，作为审

理、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证据；专利权人、利害关系人或者被控侵权人也可以主动出具专利权评价报告。” 

二十、将第六十三条改为第六十八条，修改为：“假冒专利的，除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外，由负责专利执法的部门责令改正并予公告，没收违法所

得，可以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在五万元以下的，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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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将第六十四条改为第六十九条，修改为：“负责专利执法的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证据，对涉嫌假冒专利行为进行查处时，有权采取下列措

施： 

“（一）询问有关当事人，调查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的情况； 

“（二）对当事人涉嫌违法行为的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三）查阅、复制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的合同、发票、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 

“（四）检查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的产品； 

“（五）对有证据证明是假冒专利的产品，可以查封或者扣押。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时，可以采取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所列措施。 

“负责专利执法的部门、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依法行使前两款规定的职权时，当事人应当予以协助、配合，不得拒绝、阻挠。” 

二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条：“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应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处理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专利侵权纠纷。 

“地方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处理专利侵权纠纷，对在本行政区域内侵犯其同一专利权的案件可以合并处

理；对跨区域侵犯其同一专利权的案件可以请求上级地方人民政府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 

二十三、将第六十五条改为第七十一条，修改为：“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

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对故意侵犯专利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

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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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

三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人民法院为确定赔偿数额，在权利人已经尽力举证，而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主要由侵权人掌握的情况下，可以责令侵权人提供与侵权行

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侵权人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的账簿、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判定赔偿数额。” 

二十四、将第六十六条改为第七十二条，修改为：“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犯专利权、妨碍其实现权利

的行为，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财产保全、责令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作出一

定行为的措施。” 

二十五、将第六十七条改为第七十三条，修改为：“为了制止专利侵权行为，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

人可以在起诉前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 

二十六、将第六十八条改为第七十四条，修改为：“侵犯专利权的诉讼时效为三年，自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行为以及侵

权人之日起计算。 

“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至专利权授予前使用该发明未支付适当使用费的，专利权人要求支付使用费的诉讼时效为三年，自专利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他人使用其发明之日起计算，但是，专利权人于专利权授予之日前即已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自专利权授予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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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六条：“药品上市审评审批过程中，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人与有关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因申请注册的药品相关

的专利权产生纠纷的，相关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就申请注册的药品相关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他人药品专利权保护范围作出判决。国务院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在规定的期限内，可以根据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作出是否暂停批准相关药品上市的决定。 

“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人与有关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也可以就申请注册的药品相关的专利权纠纷，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请求行政裁决。 

“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制定药品上市许可审批与药品上市许可申请阶段专利权纠纷解决的具体衔接办法，报国务院同

意后实施。” 

二十八、删除第七十二条。 

二十九、将第七十三条改为第七十九条，第七十四条改为第八十条，将其中的“行政处分”修改为“处分”。 

本决定自 2021年 6月 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发布时间：2020年 10月 19日 

 

盈科瑞﹒知识产权部 

2020年 10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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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项目篇（2020/10/19~10/23） 

北京市 

1. 【申报】关于转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及“战略性科技创新合作”2个重点专项 2021年度第一批项目申报要求文件的通知

  

发布日期： 2020- 10- 22 信息来源：市科委资管处 

各有关单位： 

根据科技部《关于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等重点专项 2021年度第一批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国科发资〔2020〕250 号）要

求（详见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 https://service.most.gov.cn），为做好“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及“战略性科技创新合作”2个重

点专项项目的组织推荐工作，现提出如下要求： 

一、申报要求 

请严格按照科技部《关于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等重点专项 2021年度第一批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要求进行项目申报。 

二、填报要求 

本次申报实行无纸化申请，请各申报单位于 2020年 11月 27日（星期五）下午 4:00前，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进行网上填报。申报材

料中所需的附件材料，全部要以电子扫描件上传。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孙贺；联系电话：82696139转 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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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永平；联系电话：55578005。 

 

附件：科技部《关于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政府间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等重点专项 2021年度第一批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国科发资〔2020〕250号）.pdf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0年 10月 21日 

2. 【申报】关于转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主动健康和老龄化科技应对”重点专项 2021年度项目申报要求文件的通知 

发布日期： 2020- 10- 21 信息来源：市科委资管处 

各有关单位： 

根据科技部《关于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主动健康和老龄化科技应对”重点专项 2021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国科发资〔2020〕242号）要求（详

见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 https://service.most.gov.cn），为做好该专项的组织推荐工作，现提出如下要求： 

一、申报要求 

请严格按照科技部《关于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主动健康和老龄化科技应对”重点专项 2021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要求进行项目申报。 

二、填报要求 

本次申报实行无纸化申请，请各申报单位于 2020年 11月 16日（星期一）下午 4:00前，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进行网上填报。申报

材料中所需的附件材料，全部要以电子扫描件上传。 

三、联系方式 

本专项共有 3个研究方向，具体方向的负责处室及联系人员详见附件。 

http://kw.beijing.gov.cn/art/2020/10/21/art_736_5317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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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通知。 

附件：2021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主动健康和老龄化科技应对”重点专项负责处室及联系方式.xlsx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0年 10月 20日 

 

3. 【申报】关于转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绿色生物制造”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项目申报要求文件的通知 

发布日期： 2020- 10- 21 信息来源： 市科委资管处 

各有关单位： 

根据科技部《关于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绿色生物制造”重点专项 2020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国科发资〔2020〕238号）要求（详见国家科技

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 https://service.most.gov.cn），为做好该专项的组织推荐工作，现提出如下要求： 

一、申报要求 

请严格按照科技部《关于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绿色生物制造”重点专项 2020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要求进行项目申报。 

二、填报要求 

本次申报实行无纸化申请，请各申报单位于 2020年 11月 16日（星期一）下午 4:00前，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进行网上填报。申报

材料中所需的附件材料，全部要以电子扫描件上传。 

三、联系方式 

http://kw.beijing.gov.cn/art/2020/10/21/art_736_5317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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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项共部署 22个研究方向，具体方向的负责处室及联系人员详见附件。 

 

特此通知。 

附件：2020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绿色生物制造”重点专项负责处室及联系方式.xlsx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0年 10月 20日 

4. 关于开展 2020 年北京市企业诚信创建活动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各会员单位：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

导意见》（国办发〔2019〕35 号）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完善信用联合奖惩制度加快推进诚信建设的实施意见》（京政发〔 2017〕

15 号）精神，落实《2020 年北京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重点工作任务》要求，不断增强企业诚信意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北

京市诚信企业创建活动深化拓展，决定组织开展 2020 年“北京市诚信创建企业”认定工作。北京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协会（以下简

称高企协）承担会员单位新申报和复审工作。获得“诚信创建企业”称号的企业将享受相应的激励帮扶政策。创建活动每年举办一

次，请各相关单位、各会员单位按照通知要求在规定时间内积极组织申报，申报复审通过后需快递承诺书和申报意见书至我会，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组织北京市诚信企业创建活动办公室联合高企协共同开展诚信创建工作。高企协负责制定本行业领域诚信企业创建活动工

作方案，组织会员单位自愿开展诚信企业创建工作，受理企业申报、建立企业信用档案、组织企业信用评价、开展诚信宣传教育、实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ODYwMzI4OQ==&mid=2649977844&idx=1&sn=1a87f54bae8a046fb9d4239b7669ff62&chksm=8888cb82bfff4294176a568f3a4d51e6c663a76bf43bbc51913c960d894692ff2cfe5faebb7d&token=1652010357&lang=zh_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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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业动态管理等工作。 

二、申报条件（一）遵守国家和本市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符合法定资质、行政许可、强制性标准和强制性认证等要求，依法诚信经

营，生产经营状况良好；（二）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注册，持续经营三年以上；（三）北京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协会会员

企业；（四）注重自身诚信建设，具有健全的信用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模范遵守职业道德和行业准则，恪守劳动合同，保障职工合

法权益；（五）企业及法定代表人在市场监督、税务、商务、环保、民政、海关、金融、保险、劳动保障等部门近三年无严重失信行

为记录；（六）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企业员工具有良好的诚信

意识，自觉维护企业诚信形象；（七）符合高企协规定的其他创建条件。 

三、创建程序（一）宣贯动员。组织会员单位开展诚信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动员会员企业积极自愿参与创建活动。（二）企业申

请。各参与诚信创建活动的企业可向高企协提出参加诚信创建企业活动申请，由高企协向市创建办进行推荐。（三）自愿申报。各申

报企业通过创建活动平台进行注册，自主填报相关信用信息。（四）自主评价。各申报企业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对照指标进行自评，

并向社会进行公示，建立企业信用档案。（五）自主承诺。各申报企业主动签署北京市企业信用承诺书，承诺信用信息的真实有效

性，自愿接受社会监督，承诺出现违诺行为自愿接受信用惩戒措施。（六）协会初审。由市诚信企业创建办联合高企协开展企业诚信

评价，根据评价结果确定初审通过的企业名单，并在本协会网站进行公示。（七）企业征信。由具有在人民银行备案资质的第三方征

信服务机构，为高企协推荐的企业提供第三方征信服务，对企业上报的材料进行核验。（八）社会公示。拟定“北京市诚信创建企

业”终审名单，并通过北京市诚信自律公共服务平台及高企协网站向社会进行公示。（九）审定批准。市诚信企业创建办根据公示

反馈意见，对公示期满且无异议的企业报有关部门备案，并向企业颁发年度证书。（十）信用修复。对审核存在有不良信用记录或严

重违法失信记录的企业，鼓励其按照有关规定程序参加诚信教育培训等活动进行信用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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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报方式通过扫描下方二维码，在线填写申报信息，复审企业查看二维码中代码和口令申报。新申报初审通过后，发送材料清单

和申报流程，企业按照材料清单准备相关材料后，在线正式提交申请材料。 

五、时间安排（一）宣贯培训：2020年 10月 21日—10月 30日 

（二）信息填报：2020年 10月 26日—11月 20日 

（三）审核公示：2020年 11月 23日—12月 18日 

（四）认定发布：2020年 12月 21日—12月 31日 

5.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中医药创新团队及人才支持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省(区、市)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促进中医药多学科交叉创新团队建设，培养一批中青年多学科交叉创新人才，

我局决定启动实施中医药创新团队及人才支持计划项目。为做好项目实施工作，研究制定了《中医药创新团队及人才支持计划实施方案》(附件 1)，现

印发给你们，并就做好项目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各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有关单位高度重视中医药创新团队及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研究梳理本省本单位符合申报条件的团队，做好宣传动

员，积极组织申报。 

二、本次申报分为自愿申报和举荐申报。自愿申报由申报团队及其所在单位组织填写《中医药创新团队及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申报书》(附件 2)，报省级

中医药主管部门审核推荐。举荐申报由相关部委(单位)组织推荐，具体事项另行通知。 

http://rjs.satcm.gov.cn/zhengcewenjian/2020-10-22/176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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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对申报团队严格把关，认真审核相关材料，填写审核意见，推荐国家中医药多学科交叉

创新团队不超过 1个、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团队不超过 5个，并于 10月 31日前将排序推荐汇总表(附件 3)、项目申报书及相关证明材料(一式五份)邮

寄至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教育司，电子版发送到指定邮箱。 

联 系 人： 

国家中医药局人教司：陈令轩 010-59957642 

国家中医药局科技司：邱 岳 010-59957709 

邮 箱：xtc407@163.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工体西路 1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教司(邮编：100027)。 

附件：1.中医药创新团队及人才支持计划实施方案 

2.中医药创新团队及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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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医药创新团队及人才支持计划推荐汇总表 

 

中医药创新团队及人才支持计划附件.docx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2020年 10月 20日 

6.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青年岐黄学者支持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健康委、中医药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和全国中医药大会精神，培养造就一批青年拔尖人才，我局将组织开展青年岐黄学

者支持项目，现将《青年岐黄学者支持项目实施方案》(附件 1，以下简称《实施方案》)予以印发，并将申报推荐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等推荐部门(以下简称推荐部门)本着高度重视、认真负责的原则，按照《实施方案》要求组织开展申报推荐工作。 

二、各推荐部门组织申报人员对照青年岐黄学者遴选条件自愿进行申报，在个人申报的基础上择优推荐。具体申报推荐程序如下： 

(一)符合条件人员填写《青年岐黄学者支持项目推荐表》(附件 2，以下简称《推荐表》)，经所在单位初审后，报推荐部门。 

http://www.satcm.gov.cn/d/file/p/2020/10-22/133e62d8b69f0124230ed8cc5dfcb4b4.docx
http://rjs.satcm.gov.cn/zhengcewenjian/2020-10-21/176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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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荐部门组织专家对申报人的材料进行审核，重点审核申报人员的基本情况、中医药临床能力或科研能力相关情况及申报材料的真实性。 

(三)各省级中医药主管部门择优确定本省区不超过 10名、其他推荐部门确定不超过 7名推荐人选名单并进行排序，在本地区(单位)范围内公示。公示

内容应包括申报人员的基本情况、中医药临床能力或科研能力情况等，公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日。 

三、各推荐部门于 2020年 10月 31日前将推荐报告(内容包括审核程序、审核结果及公示情况等)、推荐人员汇总表(附件 3)纸质版 1份、《推荐表》纸

质版一式 3份，报我局人事教育司，电子版扫描件同时发指定邮箱。 

四、其他未尽事宜，请与我局人事教育司联系。 

联 系 人：彭 宏 曾兴水 

联系电话：010-59957699 59957647 

电子邮箱：scjjc@natcm.gov.cn 

邮 编：100027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工体西路 1号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2020年 10月 20日 



盈科瑞·科技信息周报第 135 期 
 

49 
 

天津市 

1. 市科技局关于公开征集进一步推动天津市科技创新发展意见建议的通知 

各科技型企业、各高校院所、各关心天津科技创新发展的专家和个人：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市政府关于打造自主创新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主要策源地的决策部署，按照市领导关

于进一步推动我市科技创新发展的有关要求，市科技局结合天津市“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正在牵头研究制定《天津市科技创新三年行动计划（2020-

2022年）》。 

为集思广益，共谋发展，科学编制科技创新三年行动，现公开征集对我市科技创新发展的意见建议，请结合自身基础优势及需求，围绕推动我市创新驱动

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感谢大家对天津市科技创新发展的关注和大力支持！相关意见建议请于 10月 27日前反馈至市科技局。 

联系人：市科技局法规处 孔林；邮箱：konglin@tj.gov.cn 

联系电话：58832835；传真：58832980 

2020年 10月 20日 

 

资料来源：天津市科学技术局 kxjs.tj.gov.cn 

盈科瑞﹒科技项目中心 

2020年 10月 23日 

https://mp.weixin.qq.com/s/7XWUmrPCOOwUjdU4wOfs5Q

